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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师函〔2020〕7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年高校
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江苏高校“青蓝工程”管理办法》（苏教规﹝2017﹞2

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就做好 2017 年青蓝工程培养

对象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2017 年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、中青年学术带头

人和优秀教学团队培养对象。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由培养对象

所在学校出具情况说明，不再进行考核：

1.调离本省的；

2.调离高校的；

3.被取消培养资格的（含入选后由推荐高校调动到省内其他

高校人员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依据《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对照《2017年高校“青蓝工程”

培养对象目标责任书》，着重考核培养对象培养期内的师德师风

建设、教学科研业绩、学校配套支持情况等。




